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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年收入條例草案》委員會  

當局對委員於一九九九年五月四日會議上  

表示關注的事項的回應  

   

附件 A  (a) 自 1994 年違例泊車及行車事項的分區檢控數字載於附件 A。我們對該

些數字的分析如下─  

   

 

 

 

 

 

附件 AA 

 

 

附件 B 

(i) 定額罰款檢控數字的減少是因為違例停車的檢控數字大幅下降。自

1994 年至 1998 年，就違例停車事項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的數目

下降 41.9%，而在同期就違例 行 車事項發出的通知書則只減少

9.5%。正如在以前會議中解釋，檢控數字減少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警

務處採取有彈性的檢控政策，尤其是對沒有影響交通流量的違例停

車。附件 AA 載列 1997 年 1 月至 5 月期間每小時發出的違例停車檢

控數字，數字顯示，警方的「靈活執行交通法例政策」影響每天不

同時間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數目。全港十個主要違例停車黑點載

列於附件 B。該些黑點在日間的大部分時間都有嚴重的交通擠塞情

況發生。我們認為目前定額罰款的水平對這些及其他一些有問題地

區未能產生足夠的阻嚇作用。  

   

 

 

 

 

附件 BB  

(ii) 縱使警務處採取彈性的檢控政策，但是就違例行車事項發出的定額

罰款通知書的數目在一些地區仍然是穩定上升，例如港島中區和西

區及深水。此外，由各區交通部發出的通知書的數字並沒有大幅

減少，反而在某些地區（例如九龍西）有大幅的增加。更重要的是，

警務處近年發出的口頭警告節節上升（附件 BB）。在正常情況下，

這些獲口頭警告的違例事項亦應被檢控。因此，有強烈的跡象顯示

違例事項總數實際在上升，而過去多年在某些地點發生的交通違例

事項情況是有所惡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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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通脹增加交通違例事項定額罰款，目的是維持該些罰則的一般阻嚇作

用。至於某一項違例事項的定額罰款的阻嚇作用應否就達至一些政策目

的而加重，我們認為應留待有關的政策局處理，及有關的問題應在《 1999

年收入條例草案》的範圍以外研究。  

 

(c)及正如財政司司長在其一九九九至二○○○年度  

(d) 財政算案中解釋，我們需要實施一些增加收入的措施，以改善政府在中

期預測期間的財政狀況，以及令我們能提供幫助香港邁向經濟復甦的紓

緩措施。我們經過小心考慮及選擇，才建議在財政預算案的各項增加收

入措施，以求對社會的影響盡量減至最低。若以另一方法增加收入，即

擴闊稅基，只會令更多市民受到影響。  

 

就增加路邊泊車錶收費和海底隧道及獅子山隧道的隧道收費的建議而

言，它們是增加收入的措施。我們估計增加路邊泊車錶收費在 1999-2000

年度會令政府的收入增加 1 億 9 千萬，而對海底隧道及獅子山隧道的收

費調整則會令政府在 1999-2000 年度的收入增加 1 億 8 千萬。當我們考

慮這幾項收費的加幅時，我們已顧及須為政府增加額外收入及受影響人

士的負擔能力。  

 

增加路邊泊車錶的收費亦可協助達致維持路邊停車位有百分之十五空

置率的目標。改善路邊泊車情況將會減低汽車等候或四處繞道尋找空置

停車位的情況，因此會減低不必要的交通流量或擠塞。此外，我們只是

建議將每 15 分鐘的最高收費由 2 元增加至 4 元。在實際情況下，運輸

署是會繼續因應需求而更改收費水平，及不會在同一時間將所有設有泊

車錶的停車位的收費調整至最高水平。  

 

至於議員關注增加路邊泊車錶的收費對停車場收費的相應影響，我們認

為路邊泊車錶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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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在增加後，與大部份停車場的收費相比，仍具競爭力。政府停車場在過

去幾年的收費載列在附件 C。以實際價值而言，最高每小時 16 元的路

邊泊車收費仍然較在繁忙地區停車場的為低。此外，路邊停車位亦提供

方便，特別對停泊短時間又或認為使用多層停車場不甚方便的司機，路

邊停車位對他們尤其吸引。  

 

自調整路邊泊車錶收費以來，運輸署就約 520 個停車場（由 15 個主要

停車場經營者管理）的收費進行查詢，運輸署發現在 520 個停車場中，

只有一間停車場的收費在路邊泊車錶收費調整後有所調高。最後，政府

並沒有就其他海外地區在泊車方面的情況進行研究。在 1995 年，運輸

署進行一項「泊車需求研究」，其目的是對全港的未來泊車需求進行評

估。但是，該項研究並沒有就路邊停車及非路邊停車的收費作出比較。 

 

增加海底隧道及獅子山隧道的收費除可增加政府收入外，亦可帶來交通

管理的效果。縱使目前有其他隧道，但海底隧道及獅子山隧道的使用率

遠遠較其每日可容納的車輛數目為多。這過量使用引致兩條隧道及其附

近道路的交通嚴重阻塞。海底隧道收費的上一次調整是在 1984 年，而

獅子山隧道收費的上一次調整則是在 1990 年。增加兩條隧道的收費可

鼓勵司機轉用其他隧道，以令交通擠塞情況，得以改善。  

 

 

附件 D  

(e) 就可能會受印花稅稅率調整影響的住宅物業交易的統計數字載於附件

D。  

  

 

附件 E  

就延遲繳交印花稅直至有關交易完成的安排的背境資料文件載於附件

E。  

  

附件 F  (f) 就證卷借貸活動的寬減及建議的安排的背境資料文件載列於附件 F。  



 第 4 頁

 
附件 G  此外，就成交單據被當作為已簽立該些單據的建議安排撮錄在附件 G。

 
 
 
 
庫務局  
FIN CR 7/2201/98 
1999 年 5 月





 

 
 

 



Index for abbreviation  
 
AP Kai Tak Airport 啟德機場  

BOR Border 邊界  

C Central 中環  

CLK Chek Lap Kok 赤角  

EU Emergency Unit 緊急組  

E Eastern 東區  

HKI Hong Kong Island 港島  

KC Kowloon City 九龍城  

KE Kowloon East 九龍東  

KT Kwun Tong 官塘  

KW Kowloon West 九龍西  

KWC Kwai Chung 葵涌  

LT Lantau 大嶼山  

MK Mongkok 旺角  

NTS New Territories South 新界南  

NTN New Territories North 新界北  

SMP Sau Mau Ping 秀茂坪  

SSPO Shamshuipo 深水  

ST Sha Tin 沙田  

T Traffic Unit 交通部  

TP Tai Po 大埔  

TM Tuen Mun 屯門  

TW Tsuen Wan 荃灣  

W Western 西區  

WCH Wanchai 灣仔  

WTS Wong Tai Sin 黃大仙  

YL Yuen Long 元朗  

YT Yau Tsim 油尖  
 



 

 
 



 
 
 





 



 



 



 

 

 



 

 

附件 E 
 

《 1999 年收入條例草案》委員會  
參考文件  

延遲徵收住宅物業買賣協議印花稅  
 
目的  
 

本文件闡釋一九九九至二○○○年度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把住宅物

業買賣協議的印花延遲至有關物業轉易後才徵收的措施。  
 
背景和論據  
 
2. 一九九二年一月三十日之前，所有不動產的印花稅在物業轉易後才

須繳納。在一九九二年，我們實施向住宅物業買賣協議徵收印花稅的措施。

該措施是政府遏抑住宅物業炒賣活動一連串行動其中的一項措施。根據該

項措施，倘同一物業在轉易前曾簽訂兩份或以上的買賣協議，則每份協議

均須徵收印花稅。由於物業買賣協議已繳付了十足的從價印花稅，因此於

買賣完成後，最終簽訂的轉易契只須徵收 100 元的象徵式印花稅，這些有
關向住宅物業買賣協議徵收印花稅的條文載於《印花稅條例》（該條例）

第 IIIA 部。  
 
3. 根據該措施原來的條款，除非立法會以決議形式，延續向住宅物業

買賣協議徵收印花稅條文的有效期，否則該等條文會在一九九三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午夜失效。立法機關曾分別於一九九三年十一月、一九九五年十

二月及一九九七年十一月作出決議，每次均把有關條文的有效期順延兩

年。最後一次的決議把有關條文的有效期延至一九九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4. 印花稅措施會增加炒賣物業人士在簽訂轉易 契前轉售物業的成

本，但不會對真正置業人士造成嚴重影響，因他們只不過須稍為提早繳付

印花稅。雖然我們不能準確衡量過去數年印花稅條文對打擊物業炒賣活動

的成效，因為尚有其他因素及措施同時對炒賣活動造成影響，但我們確信

有關條文是協助緩和住宅物業市場炒賣活動的一個要素。有關條文亦可讓

稅務局搜集資料，及早有效地查出物業炒賣個案，以便評定須繳的利得稅。 
 
經修訂的計劃  
 
5. 有關印花稅措施的條文已實施了七年，我們認為現可加以改善，一

則可讓有真正置業需要的人士在物業轉易時才繳納印花稅，二則可繼續打

擊炒賣活動和方便政府收集資料。我們建議把該計劃修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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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符合下文第 (b)及 (c)段的情況下，買賣協議的印花稅會延遲至
下列事項發生時（以先發生者為準）才繳付  ─  

 
(i) 依據已訂立的協議為轉易有關物業簽訂轉易契；或  
 
(ii) 購買人把物業再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脫手（不論是透過轉售或

提名書方式），或透過某些安排使原有協議被取消、廢止、

撤銷或未予履行，而代之以由售賣人與購買人介紹的次購買

人之間訂立的新協議或按購買人指示或應購買人要求而訂

立的新協議。  
 

(b) 修訂計劃只適用於須以物業轉易契執行轉易（如予以執行的話）

的協議。  
 
(c) 只有在下述情況，方可延遲繳納印花稅  ─  

 
(i) 協議中的售賣人是該不動產的註冊擁有人（因此不會出現在

簽訂轉易契前轉售的問題）；或  
 
(ii) 售賣人據以取得該不動產的權利或利益的文書，已妥為蓋印

及繳納適用的印花稅，否則不得延遲繳納現行協議的印花

稅。  
 

(d) 如發生上文第 (a)段所述的事件，已獲延遲繳納的印花稅須在下
述時間內付清  ─  

 
(i) 發生第 (a)(i)段所述事件起計 30 日內；或  
 
(ii) 發生第 (a)(ii)段所述事件起計 7 日內。縮短這個時限，旨在
方便第二份協議得以加蓋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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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況下，延遲繳付印花稅的期限為協議的有關日期（即

該買賣協議的有關人士首次達成該協議的日期）後 3 年。這安

排的目的是避免有關人士刻意容許一項協議長期不予以完成，

以圖濫用延遲繳付印花稅計劃的情況。  
 

(e) 為防止物業炒買人士利用空殼公司就確認人協議逃避繳付印花

稅（有關公司可以在物業轉售後迅速地分派其現金及資產以令

稅務局不能就確認人協議追回較早時獲延遲繳付的印花稅），

以圖濫用延遲繳付印花稅計劃，一項由法人團體為買方的協

議，須提供銀行保證書為保證，稅務局才會挼受有關的延遲繳

付印花稅申請。  
 
(f) 為使獲延遲繳納印花稅的買賣協議能辦理註冊手續，稅務局會

在該協議（一如現行規定，該協議仍須在簽訂起計 30 日內呈交
稅務局）上蓋以「獲延遲繳納印花稅」的戳記。然後，該協議

便可呈示土地註冊處，辦理註冊手續。  
 
(g) 但如買賣協議其後被註銷、廢止或撤銷或因任何理由沒有履

行，則除屬上文第 (a)(ii)段所述情況外，這項協議可獲豁免繳納
印花稅。這項新的安排會為該些因未能獲得銀行按揭又或因未

能預知的經濟困難而不能完成有關交易的人士提供印花稅寬

免。  
 
(h) 修訂計劃會成為該條例的常設部分。  

 
修訂計劃的優點  
 
6. 修訂計劃可讓購買住宅物業所須支付的印花稅，全數延遲至簽訂物

業轉易契後才繳付。真正置業人士因而會較易應付置業初期須負擔的開

支。不過，根據該項計劃，有關買賣協議所載的購買人在轉售物業時，仍

須就該協議繳付十足的印花稅。因此，建議的措施會繼續就確認人轉售物

業以投機圖利的交易，徵收印花稅。向炒賣物業者徵收印花稅，以及提高

炒賣成本這兩方面的效用，仍維持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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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受到亞洲金融風暴的衝擊及本港出現經濟逆轉，我們注意到，在物

業價格不斷下跌時，投機意慾不大，而炒賣活動在過去十八個月已顯著減

少。然而，我們相信，我們須要訂立一項措施，以在投機活動再度活躍時，

能增加炒賣者的成本。我們亦注意到該項措施不應對真正置業人士造成很

大不便。這項修訂計劃正好達到這兩個目的。  
 
8. 此外，根據現有條文，所有協議均須繳納印花稅，不論有關協議其

後會否取消或撤銷，而修訂計劃可補現有條文之不足。因此，置業人士如

因無法控制的理由，不幸地未能完成買賣，這項措施可減輕其經濟負擔；

物業發展商擬進行重建計劃時，須承受的風險及不明朗因素（例如不能成

功取得改變土地用途的批核，或未能在一段指明的時間內與政府達成補地

價數額的協議等）也可減輕。  
 

 
附錄  

9. 摘錄該條例現有條文及建議修訂對該條例的影響的一覽表，載於附

錄。  
 
 
 
 
庫務局  
FIN CR 7/2201/98 
一九九九年五月  



 

 



 



 



 

 
 

 



 

 



 



 

 
 

 



 

 



 



 



 



 



 



  


